高雄榮民總醫院機踏車停放管理規定

九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訂定

一、為加強本院機踏車停車場管理，維護停車秩序與安全，特訂定本規定。

二、員工機踏車憑停車證、磁卡進入機車停車場，訪客機踏車於入口繳交停車場清潔費後進入停車場，並依本辦法之規定，停放於指定區域內，不得任意停放。

三、管理與開放時間：
（一）本停車場管理、執行與監督等業務之業管單位為總務室。

（二）停車責任劃分：院方僅負責場地提供、場區清潔及停放秩

      序管理，停放期間若有機車（財物）遺失或損壞情事發生

      ，由各機踏車所有人自行負責。

（三）停車場採24小時開放停車（訪客停車場收費管制時間06：00至22：00，22：00至隔日06：00免費停車）。

四、員工機踏車停車證、磁卡申請規定：

（一）機踏車停車證、磁卡之申請，員工持職員證、機車駕照、行照，至總務室辦理。

（二）於辦理申請時須繳交磁卡工本費新台幣100元，由總務室開立繳款單，至出納組繳納，取消停車時，磁卡工本費不予退還。

（三）每月須繳交停車場清潔費新台幣100元，由薪資中扣除。未於本院支薪銀行開設帳戶者，由總務室開立繳款單，至出納組繳納。

（四）磁卡遺失或損毀者申請補發磁卡時，需再繳磁卡工本費新台幣100元。遺失或損毀之磁卡於系統中消磁，避免繼續使用。
（五）經核發之機踏車停車證應黏貼於機車牌照上容易辨識之位置，停車證應妥善保管，遺失毀損不予補發。

五、訪客於停車場入口繳交停車場清潔費新台幣10元，收費員會交付統一發票及代幣一枚，訪客將代幣投入代幣機，柵欄門桿升起即可進場；出場時訪客進入機車感應區，柵欄門桿升起即可離場。
六、機踏車停放規定：

（一）機踏車進出停車場，應減速慢行注意安全，時速不得超過20公里。

（二）機踏車進入停車場，應依規劃之停車位停放整齊，嚴禁佔用通道、出入口及殘障停車位，若有嚴重影響行車動線及佔用殘障停車位，本院駐警人員或收費管理員會通知拖吊，所須費用由違規車主支付。

  （三）停車場內如因騎乘不當或疏忽，損及他人車輛或場內設備或傷及他人，車主須負賠償及法律責任。
七、本院停車場停放之機踏車具下列條件之一者（「佔用道路廢棄

車輛認定標準查報處理及收取費用辦法」第二條），視為廢棄

車輛，拍照存證後報請警察或環保機關依法處理：

（一）經所有人或其代理人以書面放棄之車輛。

（二）車體髒污、銹蝕、破損，外觀上明顯失去原效用之車輛。

（三）失去原效用之事故車、解體車。

（四）其他符合經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公告認定標準之車輛。

八、為維護員工機踏車停放秩序及安全，本院業管單位不定時派員

    至現場查察違規停放，凡未依「機踏車停放規定」停車者，經

    接獲取締繳款通知單（照相存證）5日內，至出納組繳納罰款，

    每次違規罰款為新台幣100元。

九、如發現有可疑或人為破壞（拆解）情形時，請立即通知停車場

管理員及以電話通報總務室（1400、1401）或駐警隊（1205）

處理。
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九十一年七月三日


第一二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